
公共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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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三册，第十期，1 9 9 0 N o．4 ，8 8 7 －8 9 9

澳門地區的公共收入
起源與進展

（一九八○－一九八九）

黎溢年＊

一、序言

由公共團體，如國家或地區，所進行的財政活動，透過收入與支出，不但爲

滿足大衆的要求；並對有關地區的經濟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事實上，公共財政

與私營機構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公共預算政策的落實有賴於私營機構的反應，

同樣，稅務政策亦有必要，根據私營機構的發展來决定 。

澳門地區爲一內部公法人，在不抵觸葡萄牙共和國憲法與澳門組織章程的原

則，以及在尊重兩者所定的權利、自由與保障的情况下，享有行政、經濟、財政

及立法自治權 ①。

由此，將簡短介紹如何取得與使用財政資源，以滿足公衆的需要及實現公共

團體所追求的目的 。

該項工作主要可以透過研究兩個官方文件：澳門地區總預算（OGT）及管

理與決算帳目。此兩項文件大致上可以反映出主要的預算方針及其稅收和支出政

策，由此，爲了了解公共部門的活動所產生的影响力，首先要研究貨幣手段和私

營機構活動的各項規則 。

＊ 澳門財政司副司長（由一九八七年一月始），曾任葡萄牙財政部公共會計司司長（一九八四

—一九八六）。
① 參閱經五月十日第1 3／90號法律所修訂的二月十七日第1 ／76號法律所載之澳門組織章程第

二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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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地區總預算是一份制度性的文件，包括公共行政當局每年度的財政收入

和支出的預測，同時亦是反映政府施行財政活動的藍圖②。管理及決算帳目則是

一份官方紀錄，記載着一年來的財政活動及總預算所預測之收入和支出的實際實

施情况③。

公衆一般都較留意對預算案的分析或討論而對帳目的公佈却較少理會，新聞

媒介差不多完全不聞不問。政治活動受制於公共財政活動是很平常的現象，當然

，澳門亦不例外。預算內不看到一年（歷法年或經濟年）內對欲實行的預測及承

諾，而帳目內則記錄着分配給各個公共部門或根據其目的與職能所使用的實際數

額。對承諾與實際結果進行比較，可能對後者不利，因此，有一種欲降低對帳目

中的實際結果的分析的政治願望，冀求在新的預算中能實現及超過以往許下的諾

言④ 。

對管理及決算帳目的研究或分析，可以從兩個不同的却互相關聯的角度着手

：公共收入的角度與公共支出的角度。簡短的篇幅當然不可能包羅公共行政部門

所有的財政活動，只能介紹一下近幾年來本地區公共收入的架構及其發展，及對

財政政策提些淺見。另一方面，對公共機構的總體收入，即個別部門、自治基金

及市政廳等收入的研究，暫且擱置⑤。

二、對經常性公共收入的分析

對一個公共機構財政活動的研究，除了解其支出的目的與組成部份外，對其

財政資源及手段的來源進行觀察也是很重要的。財政來源的穩定可以更好地計劃

，同時亦能應付行政支出與投資支出，而不致於因缺乏資源而犧牲投資支出。

②有關地區總預算的性質和原則，請參閱J ORGE BRUXO，“澳門公共行政的預算周期”一

澳門政府雜誌“行政”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三 / 四期第1 05／1 1 2頁，及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第五

期第455／462頁。

③十一月二十一日第41 ／83／M號法令，及修訂的五月廿六日第49／84／M 號法令及四月廿七

日第22／87／M 號法令規定了地區總預算的編製及執行，公共會計及管理與決策帳的編製及

公共行政部門財政活動的監察。根據其第35條“預算執行的結果載於臨時帳目及管理與決算

帳目內，並由財政司負責編製”。

④該項程序亦可稱爲“預算承諾周期”。

⑤公共行政部門不單包括中央行政機關，而且還包括分權的公共機構，諸如：自治機構，自治

基金及市政廳，有關市政廳的財政自治制度由十一月二十四日第1 1 9／84／M 號法令作出規

定，及後，該法令由五月三十日第42／88／M 號法令所代替。

其中若干機構，除了有總預算撥給的收入，如上繳收入或資助外，亦有自已的收入，但必須

在預算中規定其數額（參閱十一月廿一日，第41／83／M 號法令第四條一款），幷且，在公

共行政總收入的表內列明，因此通常被稱爲“指定性帳目”。而本地區自治機構的財政制度

存在着相當大的混亂，有時，行政自治與財政自治並無區分，因此，對於後者，應使這些機

構實行財政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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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研究的目的，公共收入可以分爲若干類。爲着對本地區公共收入作一個

小規模的局部探討，我們將按照澳門財政法所規定的經濟分類法，將其分爲經常

性收入和資本收入⑥，儘管我们現在只研究經常性收入。經常性收入來源於當年

的收益，並在同期的預算執行中用盡（例如：稅項，收費及資產收益）。資本收

入則來自儲蓄及改變耐久性資產所得之收入，包括往年的盈餘（例如樓宇的出售

，財務投資，長期貸款及借貸之償還）⑦。

表Ⅰ顯示出，有關經常性收入之本地區資源的類別，與財政司公佈的管理及

決算帳目的分類略有不同。差別是因來自專營公司的收入獨立於直接稅，及在上

述分類表中加揷了某些項目而引致的⑧。

對表Ⅰ的收入進行研究時，首先可以發現，長期以來，每組的數値均有增長

，其中一九八五年的收入是一九八○年收入的3．27倍而一九八九年的收入又是一

九八五年收入的2．51倍：十年來，經常性公共收入增加了大約8．22倍。在扣除了

通貨膨脹的增幅後⑨，收入的增幅仍是惊人的。這亦反映了，八十年代初開始的

本地區經濟的迅猛發展 。

對經常性公共收入的架構進行研究，可發現每組別的相對數値並不相同⑩，

最突出的是，專營許可稅收與資產收入兩項數値就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九（一

九八○）及百分之九十五點六（一九八九年）。而另一項對收入架構的整體觀察

，亦可發現在1 980與1 985年之間的比例發生變化後，於最近五年中仍維持相同的

比例。這種變化之所以發生，是因爲各組別的增長速度不同，而對本地區財政活

動產生影響。

⑥本地區公共收入的經濟分類法載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第41 / 83 / M號法令附件Ⅰ內（參閱修訂

的五月二十六日第49 / 84 /M 號法令第十三條第一、二及三款）。

⑦其他的分類法可能有：“普通收入”——在當年征收，並在以後年度內有可能繼續征收（如

資產收益，收費及定期稅收），及“特別收入”——在當年獲得，但以後年度內很可能不再

獲得，或至少未知何時可再獲得（如資產價値的變更，不定期稅收，貸款及貸款之償還）。

該兩類收入並不等於經常性收入及資本收入。因爲，事實上，經常性收入可來自特殊情形（

如：特別稅項），同時，資本收入亦有普通來源（例如，在很多情形下，每年都發生的投資

資產出售的收入—— 動產，二手車等等）。

至於更進一步的分類法，可以參閱Te i xe i r a R i be i r o ，J o sé J o a qu i m 的“公

共財政敎程”。——哥英布拉一九八四年第二版第64 / 73頁 。

⑧表Ⅰ內列明一九八○年度，澳門的經濟開始有明顯的增長，一九八五年剛好位於八十年代的

中期，而以後的幾年，均有統計資料。

⑨並無統計資料來評估一九八○年及一九八九年之間澳門地區的通貨膨脹，而多年來公共收入

的資料以一九八○年的定價爲基礎，可以不受通貨膨脹影響而互相比較。由一九八五年起，

統計曁普查司開始公佈消費者物價指數，以一九八二年十月至一九八三年十月作爲參考基數

。（參閱消費物價指數——一九八五年年度報吿）。

根據最後一次消費物價指數的年度報吿，以一九八二年十月至一九八三年十月爲參照基數，

一九八八年平均指數爲1 33．68。

⑩直接稅與間接稅二項收入統稱爲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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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Ⅰ. 經常性公共收入

資料來源：管理與決算帳目（澳門財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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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八○年，稅收是本地區經常性公共收入最主要的來源，相當於總收入

的百分之四十六點八；接着是專營許可稅收入佔百分之二十五點九；而資產收入

只佔百分之十六點三。其他的收入——罰款；資產出售及服務性收入；轉帳和

其他經常性收入——單項來說微不足道，總的來說大約佔百分之十一 。

一九八五年及以後，稅收和專營許可收入的順序剛好調轉，後者於一九八九

年相等於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八點二，而前者佔總數的二十七點三，資產收入佔

百分之二十點一（11） 。其他經常性收入逐漸式微，大約只等於同年總數的百分之四

點四 。

1．專營許可收入

爲着更好地對專營許可收入進行研究，在表Ⅰ中，將其分爲：幸運博彩收入（

賭塲），賽事博彩收入（12） ，及公用事業專營許可收入 。

從表Ⅱ可以發現幸運博彩收入是專營許可收入最主要的來源，亦是本地區公

共收入最主要的來源。單這一項，過去五年中每年都超過百分之四十，且超過了

稅收的總增長 （13）。

博彩專營許可合約於一九八○年及一九八六年重新修訂（1 4）。合約的修訂帶來

了收入的大量增加，而對其他收入來講，並無此類的事發生。賽事博彩收入與公

用事業收入的絕對數値亦有輕微上昇的趨勢，但過去五年其在公共收入中的相對

位置基本上能維持不變，比例只有少許變化。

公共收入的發展與變化，一般來說，受行政權干預的可能性很少，因收入是

有條件的，許可合約的修訂是受到限制的，幸運博彩的金額主要是依賴賭客的行

爲，合約的規則不能隨便改變，在將來的若干年中都已有規定，而公用事業方面

，因其本身性質所限，將不會帶來很大的收入。

賽事博彩收入可有一個絕對及相對的增加，主要依靠外界政治環境的發展，

特別是對賽馬來說。另一方面，其他的賽事收入雖然有輕微增加的趨勢，但預計

不會有很大的變化，因賭客已習慣了他們的投注方式，從而達到了穩定 。

（11）資產收益包括由來自批地合約的公共收入在一九八八年與一九八九年，該項收益的一部分屬

於將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參閱第（19）條註釋。

（12）彩票、賽犬、白鴿票及賽馬專營收益。

（13）參閱表 1 資料。

（14）澳門政府與澳門娛樂有限公司於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簽署了修訂合約。在一九八六年九

月廿九日簽訂了合約續期，並於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做了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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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Ⅱ. 專營許可收入

資料來源：管理與決貨帳目（澳門財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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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在專營許可所得的公共收入方面，行政權力進行干預的可能性受到限

制，但要注意的是，對總收入而言，行政權力的影響却是很大的，例如稅收，其

所具有的潛力仍未被發掘 。

2．稅收

對大多數國家或稅務區域而言，稅收是公共收入的主要來源，如果並非如此

，那就屬特殊情况了。在澳門地區，由稅收所得之公共收入，並非是其眞正的主

要來源，但仍可以說是公共收入的重要來源，因行政權力有可能對之進行干預及

控制其發展 。

在大多數發達國家，稅制是社會經濟政策的一個工具，直接影響整個經濟或

經濟架構的發展。事實上，稅收可用來影響消費的增加或減少，對抗通貨膨脹，

鼓勵出口，減少入口，協助及選擇經濟活動方面的投資，對財富更好地進行再分

配等等。

在澳門，和其他地區剛好相及，稅收作爲公共行政的財政資源，並不屬於施

政範圍內任何旣定計劃的一部份。對稅制有效的運用以制訂總政策，有賴於稅務

法律實際施行的能力，從而，在旣定的制度中，能達到受基本經濟因素（消費者

與生產者）影響的稅務政策所預定的目標。

從表Ⅲ可以看出，一九八○年與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九年間，澳門的稅制架構

，按照各項稅收的比例排列，通過稅項技術差異的比較，得出相對的比例數値。

該表包含了所有直接與間接稅的收入，並根據傳統的分類法來做，而該方法目前

已被廢棄。

這些數據並不是對分類法的科學假設進行研究，只不過記錄在管理與決算帳

目中，對稅務問題有興趣的讀者，提供一些常識。這個分類的其中一個解釋意味

着直接稅由稅法指定的納稅人（納義務稅人與實際負稅人）承擔，而間接稅則透

過轉移的方式，由第三者負擔，而該等人士則被稱爲實際負稅入。

對表Ⅲ作出觀察的第一個印象和表Ⅰ的相同，十年內收入都有增長：一九八

九年的總稅收是一九八○年（15）的四點八倍。另一個印象便是稅收的構成有微小的

變化 。

一九八○年，直接稅佔總數的大約百分之四十八點四，間接稅佔大約百分之

五十一點六，至一九八八年，情形剛好相反，而一九八五至八七及一九八九年直

接稅均超過一九八八年。

（1 5）參照第⑧條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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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Ⅲ. 稅收

資料來源：管理與決貨帳目（澳門財政司）
領取產品來源証和出口証的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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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消費稅的征收，由經濟司執行，其主要是向入口的消費品課征，單這一

項，在一九八九年，大約佔總稅收的百分之二十二點六，及佔間接稅的百分之四

十九點六。第二項最大的稅收是所得補充稅，在一九八九年，相當於總稅收的百

分之十八點八，佔間接稅的百分之三十四點五 。

在澳門的稅制中，職業稅和所得補充稅是合在一起的，其特征是根據工商業

的盈利及個人的工作收益而進行的重叠征收。在一九八九年，向收益課征的收入

佔總稅收的百分之十 。

物業轉移稅，有關向有償性不動產轉移而征收的稅項，在一九八九年屬第三

大稅收項目，並差不多等於房屋稅的三倍。而房屋稅是對房屋的擁有而產生的收

益征收（如無出租，或聲明無出租，便作收益評估；如聲明有租賃，則根據實際

收益征稅）。

所有這些觀察與物業轉移稅可課稅資料的類別（不動產轉移的價值），使人

覺得奇怪：該項稅收的金額恰好等於收益稅（職業稅與所得補充稅）的一半，及

等於房屋稅（自住或租賃）的三倍。事實上，使人可以得出結論，似乎存在着非

常大的逃稅現象（1 6），例如向收益課征的稅（及房屋稅），其可能是稅制實行的結

果，或是納稅人有意違法 。

行政權對稅制干預的可能性是多方面的，不單考慮到經濟或非經濟的因素，

同時亦顧及課稅政策的意圖（1 7）。公衆的意見一般認爲，稅收的增加一定與稅率之

增加，或課征新的稅種有關。事實上，這種關係可能存在，亦可能不存在，因爲

稅款根據兩個基本要素計算所得——稅率和計稅依據——，只要將這兩個要素對

調，便會得出相同的結果。因此，如欲增加稅收，並非一定要開征新的稅種或增

加稅率，只要增加計稅依據即可。

計稅依據的增加可以由該地區的經濟（及社會）因素發展所產生，或由對逃

稅和漏稅進行斗爭的行政干預所引致。而干預可以用兩個方法進行：限制免稅額

的實施範圍，及修改或增加稅務稽查的行政程序。

爲對增加稅收的干預的可能性有更好地了解，宜對各個主要稅項的稅制，如

征稅的對象以及控制的程序，作一番描述。透過對澳門稅制的詳盡介紹，讀者將

對經常性公共收入，特別是對無須透過加征新的稅種或提高稅率便能增加稅收的

潛力，有足夠的認識。

3．資產收益

資產的收益是本地區公共收入的第三大來源，緊隨專營許可收益與稅收。從

表Ⅳ可以看到，批地溢金數值無論是絕對的或是相對的，都一路遞增。

（1 6）或許可以斷定，收益稅的稅率比物業轉移稅的稅率是低得多的。

（1 7）有關征稅標準的決定因素可以參照黎氏所著的“國際稅務比較”，於稅務硏究與技術，——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二月第274／276期第57至1 71頁及76／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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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Ⅳ. 資產收益

資料来源：管理與決算帳目（澳門政府財政司）
* 包括“經濟與社會發展基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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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土地法（ 1 8） ，土地的批給可以批地及租地形式（ 1 9） ，而所謂的批地只是將若

干幅作同一用途的土地依法統一處理。一經批地，承受者必須按合約繳付溢金、

年租金或地租。

溢金的收益來自於本地區批地承受者因租地或批地需要繳納的合約溢金或土

地使用價。假若是批地，該數值應一次過或分期繳納，正如租地一樣，其規定可

以在政府有關批示中查閱。

目前，由於每年士地批給有了限制，此項收入很可能將不能像前幾年那樣的

幅度增加：與一九八五年相比，一九八九年增長將近六點四倍（ 2 0 ） 。另一方面，溢

金的數值會對樓宇的建築價和賣價有所影響，如果數值太高，將對建築業的發展

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就成爲對公共收入增加的另一種限制。

對地租的徵收，原則上是根據本地區現行的民法規定，租金則由土地法管制

，其內容已有預先調整的方案（ 2 1 ） 。然而，地租的調整會帶來公共收入的增加，

因爲，該項收益的特徵是永不會有突出數値，而調整時只會遇到行政（或政治）

困難。

由參與企業管理所獲得之公共收入是從公營企業（“澳門發行機構”）營業

結果的撥入以及從本地作爲不具名公司的股東所得的股息而來。該項收入不但依

賴這些公司的發展與營業結果，而且亦關乎到本地區對這些公司財政參與政策的

維持，因爲透過參與（資本收入暫且不研究）的轉讓可以帶來公共收入之增加，

與此同時，參與企業管理的收入亦必將減少。

三、結論與評語

（1 8） 經 八 月 十 三 日 第8／83／M 號法律及七月廿一日第78／84／M號法令修訂的七月五日第6／80／

M號法律。
（1 9） 參閱經七月廿一日第7 8／84／M 號法令修訂的七月五日第6／80／M號法律。

（20） 有關一九八八年與一九八九年度的數値並無扣除屬於日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部份。因

此，實際的收入會低於所指的數額。

根據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附件Ⅱ，其中關於土

地小組部份寫道：

“從《聯合聲明》生效日起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止，澳門葡萄牙政府從新批和續批土

地契約中所得的各項收入，在扣除開發土地平均成本後，由澳門葡萄牙政府和日後的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平分。屬於澳門葡萄牙政府所得的全部土地收入，包括上述扣除的款項，用于

澳門土地開發和公共工程。屬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土地收入，作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的儲備基金，存入在澳門註册的銀行。必要時，澳門葡萄牙政府在征得中方同意後，也可將

該項基金用于澳門過渡時期的士地開發和公共工程。”

（21 ） 參閱經 七月廿 一日 第78／84／M 號法令修訂的七月五日第6／80／M 號法律第五十二條。

對本地區公共收入經過不同的觀察和分析，可得出以下的結論：

1 . 澳門地區的財政活動可以透過兩個法定的文件進行研究：地區總預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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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決算帳目。後者是預算年度內，本地區財政活動的官方記錄，反映

出預算案內的收入與支出實施的實際情況。

2．對管理和決算帳的研究，可以透過兩個不同的但互相關聯的角度進行；公

共收入和公共支出。公共收入的劃分可有多種形式，現採用資本收入和經

常性收入二種分類。

3．經常性收入來自當年的收益，而資本的收入則由儲蓄及耐久性資產的變更

得之。由於資產的變更屬於資本收入，因此，現只研究經常性公共收入部

分 。

4．在一九八○至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間，本地區的經常性公共收入增長了八點

二二倍（包括通脹）在這期間，專營許可的收益與資產收益佔總收入的百

分之八十九（一九八○年）及百分之九十五點六（一九八九年）。

5．在一九八九年，經常性公共收入各個種類的相對位置繼續得以維持。一九

八五年以後，専營許可收益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八點二，稅收佔總收入

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三，而資產收益則佔百分之二十點一。幸運博彩專營收

益不單是專營許可收益的主要部分，也是公共收入的主要來源，單這一項

，過去五年（一九八五——一九八九年）佔總數就超過百分之四十（一九

八九年爲百分之四十六點一）。

6．幸運博彩專營收益佔了公共收入最主要的部分，而專營許可收益的發展和

變化超越了行政權力可以干預的範圍，因博彩和賽事專營合約的更改，受

到條件限制。

7．在1 989年，直接稅和間接稅（稅收）總額相等于一九八○年總數的四點八

倍；同年，針對若干消費品入口而徵收的消費稅佔總稅收的百分之二十二

點六；所得補充稅（工商業盈利稅及工作收益差額稅）佔百分之十八點八。

8．本澳的稅制架構與標準都相異於其他地區；如對有償性不動產轉移而征收

的稅屬於第三個重要稅收（一九八九年佔百分之十五點八），於一九八九

年相當於收益稅（職業稅與所得補充稅）的一半，及相當於房屋稅（自住

或出租）的三倍。

9．經常性公共收入的第三大項目是由資產收益所得。最具代表性的是土地批

給合約的溢金，該項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單是因爲目前

每年所規定的批地條件及合約溢金對不動產價格的影响，同時，亦與本地

區企業的財政參與及經營的發展有關。

最後，作爲簡短的評語，就對本地區的公共收入及財政政策發表一些意見：

1 ．根據私人投資多元化的推論，投資或市塲也需多元化以減低風險；同時澳

門地區也應爲其公共收入尋求多元化的來源。

2．由財政參與的轉讓或其他資產的變賣所得之收入，雖然是公共收入的一個

重要來源，但從長遠來說，本地區的資產將相對減少。

3．經常性公共收入的架構在相當的程度上，受到博彩專營許可收益的影響，

其不良後果是財政收入太依賴該項收益，並且使其超越了受行政干預的範

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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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本地區的稅收目的只是爲公共行政的財政運作籌集資金，而並不是施政範

圍內旣定綱領的強制性組成部份。

5 . 難然税收並不是本地區收入的主要來源，但由於行政權力可以對其進行干

預和控制，因此，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來源。

6 . 爲了增加稅收，無需提高現行稅率或開征新的稅種，只要改善現行的稅制

以減少逃稅、漏稅，幷且透過對征稅政策的解釋，進一步組織及加強征收

的行政能力即可。

一九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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